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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的公告 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出让方：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：盛媛、张永军 

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日期：2018 年 1月 29 日 

标的公司：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交易标的：公司持有的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9%的股

权。 

交易背景：为了响应国家自贸区相关政策的号召，西安国联质量

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盛媛在自贸区内共同出资设立西安国联丝

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便开展国际业务，但由于自贸区内相关政策的

不明晰，相关业务并未展开，与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不相符。公司现

拟向自然人盛媛转让公司持有的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5%

的股权(认缴出资额 350万元，实缴出资额 350万元)，向自然人张永

军转让公司持有的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%的股权（认缴

出资额 140万元，实缴出资额 0万元）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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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 

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

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

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，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

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8,196,065.25元，净资产为 23,415,446.48元，

本次出售资产为 3,500,000元，占总资产额的 6%，占净资产额的 14.9%。

综上， 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

让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数 0 票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转让协议签署及交易结算完成后，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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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需到注册地所属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，无须其他政

府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 盛媛，女，中国，住所为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四

号院 3 号楼 61 号，最近三年担任过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 

交易对手方: 张永军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陕西省澄城县普化乡

张家洼村一组，最近三年担任过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营销

经理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红光路 44号一层 1015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盛媛 

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 5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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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石油产品、建筑材料、化工产品的检验检测服务；新

材料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推广服务；科技中介服务；科技信息

咨询服务；计量认证咨询服务；检测技术科技推广和应用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１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

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２、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不存在为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

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事项，除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外，公司不存在

预付、应收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款项事宜。 

（三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
出售资产导致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拥有西

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份，不再计入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将西安国联质量检测丝路有限公司 35%的股权以 350万元转

让给盛媛，目标股权转让手续应于协议签订后 20 日内开始办理。公

司将西安国联质量检测丝路有限公司 14%的股权 0 元转让给张永军，

目标股权转让手续应于协议签订后 20日内开始办理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西安国联丝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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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计 8,600,699.29 元，净资产总计 8,600,699.29 元，（未经审计）。

对于上述转让 35%股权对应净资产的价格为 3,010,244 元(实缴出资

3,500,000 元),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为 3,500,000 元;上述

转让 14%的股权(认缴出资 140 万元、实缴出资 0 万元)对应的价格,

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为 0万元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订后, 过户时间

为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时间为准。  

五、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系公司公司根据战略规划需要作出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

展，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西安国联丝路量检测技术有限公

司的股份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。 

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29日 


